达市财办议〔2020〕48号


达州市财政局

关于市四届人大五次会议第319号建议

办理情况（A）的函

刘禾培代表：

你在市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加大对万源市生态转移支付力度的建议》（第319号建议）收悉。现将办理情况函告如下：

一、关于加快落实《四川省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奖励政策实施方案》的建议
2020年1月根据省上安排我市同嘉陵江流域其余9个市州签订了《嘉陵江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和《嘉陵江江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实施方案》，在嘉陵江流域内启动了横向生态补偿工作，目前该项补偿机制制度正按照省上指导建设中。为落实国家、省关于生态补偿的政策，2016年我市出台《达州市渠江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办法（试行）》（达市府办函〔2016〕161 号），用于探索建立渠江及重要支流交界断面的上下游政府间实

行水环境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制度，我市在渠江流域设置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跨界断面9个，每月进行水质监测，监测数据作为各县（市、区）流域生态补偿的依据。在渠江流域补偿机制探索的基础上，我市2019年出台了《达州市水环境生态补偿办法（试行）》（达市府发〔2019〕9 号），启动了全市所有县市区之间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按照“超标者赔偿、改善者受益”原则，将水环境生态补偿分为赔偿金和改善金，在上下游县（市、区）政府之间实行水环境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制度，每月对监测断面水质的多项指标指数进行监测，当监测结果劣于地表水标准限制时，该监测断面上游县对下游县给予水环境赔偿；当监测结果优于规定地表水标准限制时，下游对上游给予水环境改善补偿，目前该机制已经运行半年。

二、关于积极争取将万源纳入国家南水北调中线丹江口流域水源地生态转移支付县（市），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并纳入2020年度专项生态转移支付预算的建议

万源市是嘉陵江和汉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属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按照《财政厅关于印发〈四川省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的通知》（川财预〔2019〕58号）文件规定，重点生态功能区补助资金根据植被覆盖、水网密度、生物丰度等生态保护因素和标准收支缺口按公司计算分配，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始终高度重视万源市的生态建设，财政、发改、环保等部门积极向上争取政策和资金，帮助万源市缓解因实施生态保护而出现的财政困难。

三、关于加大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生态补偿激励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的建议

关于生态补偿激励政策，我市每年根据全市水环境质量状况和各县市区水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完成情况给与各县市区水激励资金。

为了支持万源市做好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工作，下一步，我们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将继续加大对万源市的支持力度：一是积极争取省财政厅增加对我市的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不断加大对万源市的生态转移支付补助力度;二是充分考虑万源市财力状况，进一步加大均衡性转移支付等财力性转移支付争取力度，增强万源市财政保障能力，提高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最后，感谢你对此项工作的大力支持！

达州市财政局

                         2020年8月17日

（联系人：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科  赵华平  电话：15881896388）
抄送：市委目标绩效办，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市政协经济委员会，  

市生态环境局。

